南政办规〔2025〕12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南安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国有企业：

《南安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已经市政府第84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安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目标任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促进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产业发展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1、 适用范围

重点支持和鼓励符合南安市“十五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企业、机构落地，涵盖半导体、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方向，适用于材料、装备、制造、终端应用等全链条业态的企业及平台机构。

二、主要内容

（一）鼓励市属国有企业对租用其标准化园区场地用于生产、研发、办公的企业、机构给予租金减免，最高可按“三免两减半”优惠。

（二）对企业新装修万级无尘车间按600元/平方米、千级无尘车间按1000元/平方米、百级及以上等级无尘车间按2500元/平方米给予装修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200万元。

（三）对3年内生产性总投资超5000万元的生产性企业，按其3年内新购置生产设备金额的10%给予补助，单个企业累计最高500万元。

（四）对企业投产5年内获得的银行贷款，分别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的30%给予贴息支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100万元。

（五）对年度研发经费支出高于200万元且较上年实现增长1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按其年度研发经费支出较上年度增量的6%给予奖励补助，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按照省级有关规定给予政策配套。

三、其他事宜

（一）除特别规定外，同一企业符合我市多项政策条款或性质相似条款的，按最高标准奖励。若企业以已享受补助的设备、已享受装修补贴的无尘车间申请贷款，该笔贷款不再享受贴息支持。

（二）本措施所指投资额均不含政府的补助或奖励。

（三）企业应当对报送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于企业报送材料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将取消企业申报政策的资格，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企业若在安全生产方面受到相关部门处罚，或存在严重失信、涉黑涉恶情形的，则当年度享受政策方面予以“一票否决”。

（五）本措施第5条研发经费补助政策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研发活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25〕25号）相关规定申报兑现。

（六）本措施审核兑现过程中，若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相关规定，不予兑现。

（七）本措施由泉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南安分园区办事处负责解释。自2026年1月17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抄送：市纪委监委，市委办公室、市委各部门，省、泉属驻南各单
位，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南安市委员会，市工商联。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17日印发



